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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生态环境厅

     晋环提函〔2025〕13号


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0438号提案的答复

民革省委：

贵单位提出的《关于全面提升汾渭平原大气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建议》，由我厅会同省交通厅、省税务局办理。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完善绿色产业政策，建立绿色带动新机制，加快建立绿色供应链体系
我省持续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，建立绿色工厂梯度培育机制，制定印发《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实施细则》，从培育要求、创建程序、动态管理、配套机制等方面明确了绿色工厂、绿色工业园区、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的遴选发布和动态管理机制，2024年新培育38个省级绿色工厂、1个绿色工业园区、3个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。下一步，将以绿色工厂、环保绩效创A等为抓手，充分发挥绿色工厂、A级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，加快传统产业落后工艺装备退出，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发展。

二、关于优化交通结构，盘活铁路专用线资源，加速重型柴油货车替代和污染治理

深入推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是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任务。我省加快现有规划铁路专用线建设，2024年新增清徐县晋煤物流“公转铁”接驳工程、介休市丰安专用铁路工程2条铁路专用线投入运行。大力发展多式联运，与铁路部门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，推进煤焦、钢铁、电厂等重点企业中长距离运输“公转铁”。加快高排放柴油货车报废更新，2024年报废更新国四及以下营运类柴油货车13689辆。大力推进机动车新能源替代，新能源重型货车数量达到1.4万辆，公交车、巡游出租车新能源占比分别达到96.3%、71.7%。下一步，将以清洁运输先行引领区建设为牵引，充分发挥超低排放改造、环保绩效等级创A的示范引领作用，加快铁路专用线建设和柴油货车新能源替代，不断提高清洁运输水平。

三、关于深化汾河谷地大气污染机理研究，组织重大科技攻关，提高精准治污能力水平

为进一步提高汾渭平原大气污染治理精准科学治污能力水平，国家将“汾渭平原复杂山地污染传输机制与协同治理技术示范”列为生态环境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。该研究项目由北京交通大学牵头，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、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参与，于2023年12月批准立项、2024年4月启动，计划2026年11月结题。我厅将充分运用项目研究成果，进一步完善汾河谷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措施，不断提升精准科学治污能力水平。

四、关于加强税收政策引导，实行差异化税收标准，倒逼重点区域重污染企业减污降碳
差异化环保税收政策，有利于发挥税收杠杆的绿色调节作用，引导排污单位提升环保意识，加大污染治理力度，加快转型升级步伐，实现减污降碳。我厅将会同有关部门，借鉴其他省市经验，积极探索差异化环境保护税收政策，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税收征收体系。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省政府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。

负 责 人：

承 办 人：刘 宇

联系电话：0351-6371087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        
 2025年5月29日         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


